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5 年苏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市、区人民政府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管委会；关部门和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2015 年苏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

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 年 4 月 27 日

2015 年苏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

2015 年，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以国家和省、市规划纲要为指引， 以健

全规章制度和标准体系、形成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信息系统为基础，以建立守信激励和失

信惩戒机制、培育发展信用服务市场和信用人才队伍建设为支撑，以信用信息应用、推

进试点示范、企业信用管理贯标和信用文化建设为重点，全面提升苏州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水平。

一、 加大组织推进力度

（一）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规划纲要。组织召开规划纲要宣贯培训会，做好宣传

解读和任务分解工作。组织各地各部门研究出台实施意见或行动计划，依据纲要明确主

要目标和建设重点，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二）安排落实信用建设专项资金。编制印发市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申报指南，

围绕应用型项目、信用管理贯标、课题研究等，做好资金安排工作。推动各地加强资金

保障力度，加大信用建设资金投入。



（三）加强工作考核。修改完善考核办法，分别于年中和年底对各地、各部门开展

督查考核，做好考核情况反馈和先进经验的总结推广。指导各地、各部门建立完善本地、

本单位的信用工制度。市信用信息中心按季度编制信用信息归集和服务情况的报告，年

底对各部门信息归集情况进行考核。提高信用信息入库质量。建立市信用信息中心人员

与市级部门数据管理员和审核员联络沟通和工作对接机制，强化工作沟通和协调。加强

平台数据挖掘和分析工作，为领导决策提供支持。

（四）推动信用信息社会化服务。完善服务制度，规范服务流程，筹建公共信用信

息服务大厅。研究编制开通服务窗口的规范要求，指导各地开设对外服务窗口，做好信

用信息查询工作。运行维护好“诚信苏州” 网站。

三、 推进信用信息应用

在行政管理过程中，通过信用审查、信用评价和使用信用报告，实施信用分类监管

和信用奖惩，实现由主要依靠行政处罚手段向善于运用信用激励、信用约束方式转变，

更好地履行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的职责。

（一）推行事前信用承诺。各级行政机关及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公用事业单位在行

政审批时，要全面推行信用承诺。要求行政相对人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全面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并接受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二）加强信用分类管理。健全信用等级评价办法，建立行业信用评价机制，对于

具有各类失信行为的企业法人和自然人，根据违法违规性质和社会影响程度， 分别采

取不同措施，实施信用分类管理。各市级部门要出台行业信用记录规范， 抓紧出台失

信行为等级划分和分类监管规范，促进信用记录建设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增加“失信严

重程度”和“失信行为有效期”的数据项并送市级公共信用信息系统。



（ 三 ）广泛应用信用审查。推进行政机关及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公用事业单位在

各类财政资金、优惠政策享受以及其他公共资源分配等活动中，依托公共信用信息系统，

对行政相对人进行信用审查并不断扩大信用审查的使用范围。

（ 四 ）加快推广信用报告。推动各级政府、各相关部门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

行政管理事项中，依法要求市场主体提供由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出具的信用报告。鼓励

市场主体运用信用报告，并将其作为资格审查、评标、定标和合同签订的重要依据。

（ 五 ）加强事后联动奖惩。推动政府部门在实施行政管理事项后，要对信用记录

进行分类管理和评估，通过失信预警、红黑名单公示和联动奖惩，实现行政管理的全过

程管理。出台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办法，建立守信激励、失信警示惩戒机制。强化对市

场主体的失信记录和共享，严格落实失信惩戒制度，构建对失信主体信用约束和惩戒机

制。加强信息汇集和联通，完善红黑榜制度，构建信用预警奖惩平台。

（ 六 ）推动自然人信用信息应用。针对领导干部、政府公务员、律师等重点人群，

试点开展重点人群信用监管应用，建立廉政风险预警监管系统。以市民卡为核心，整合

各类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信息，构建市民生活信用评分制度，协调服务部门

根据信用评分出台差别化服务办法，探索构建市民生活信用奖惩服务平台。

四、深化示范试点工作

（一）积极创建全国信用示范市。按照国家创建要求，制定我市创建国家信用示范

市行动计划，成立创建领导小组，积极推动各项创建活动，打造亮点，铸造品牌，努力

争创国家信用示范市。

（二）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市区争创省级示范市（区）。加强对各市区信用工作的分

类指导，在总体推进的同时积极鼓励培育亮点和特色工作，指导有条件的地方将信用工

作向社区延伸，积极争创省级示范市（区）。



（三）继续做好“万企贯标、百企示范”工作。制定贯标工作方案，落实专项资金

保障，做好组织发动，培训动员，自主申报，市（区）初审，示范验收等各个环节的工

作，高质量完成省下达的工作任务。

五、开展宣传培训工作

（一）广泛开展信用宣传活动。以“诚信宣传周（月）”活动为抓手，开展形式多

样的宣传。联合相关部门、群团组织，普及相关知识，倡导守信光荣、失信可耻风尚。

进一步完善诚信网站，微信公共号、手机 APP 的建设，在各类媒体设立诚信专栏，努

力营造权威信用发布平台群。

（二）开展信用体系建设课题研究。组织开展信用体系建设相关的体系建设、制度

保障、组织落实、应用开发、联动机制等方面的软课题研究。

（三） 开展多层次培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针对各级公务员、律师、会计师等特

殊人群开展不同层次的学习、培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通过学习、考察、

举办现场经验交流会等各种形式，做好信用人才队伍建设。继续做好企业信用管理师培

训工作。

六、大力培育信用市场

（一）积极培育发展信用服务产业。继续扶持培育发展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开放

公共信用信息查询和服务，积极扩大信用产品需求，加大信用服务产品在市场监管、社

会治理和市场交易中的应用。鼓励国有征信机构先行先试， 开展信用信息采集合作和

交换共享。 鼓励信用服务机构创新信用产品， 注重自 身人才培养和业务水平提高。

（二）规范发展信用服务机构。加强和完善信用服务机构备案管理制度。召开信用

服务机构工作会和培训会。出台信用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管理办法，规范信用服务。


